
证券代码：

000990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

2012-15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收到公司专务副总裁高建涛先生的书面辞

职报告。高建涛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专务副总裁职务。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高建涛先生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高建涛先生不

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高建涛先生在工作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137

证券简称：实益达 公告编号：

2012-027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变更注册地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

5

月

10

日召开的

2012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公司于

近日到广东省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注册地址变更登记手续

,

并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地址由

"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清华信息港研发

综合楼

3

楼

310

室

"

变更为

"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六路实益达工业园

"

。公司办公地点、

联系电话及传真不变。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600614 900907

股票简称：鼎立股份鼎立

B

股 编号：临

2012-012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披露了七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公司拟与长发集团长江投资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发起人，联合其他

5

家企业共同发起成立上海浦东新区长江鼎立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的通知，经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开业验收，准予

上海浦东新区长江鼎立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开业。

5

月

28

日， 该公司在注册地上海浦东新区上丰

路

977

号举行了开业仪式。

上海浦东新区长江鼎立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

亿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出资

2000

万元，占该公司

20%

的股份。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262

证券简称：恩华药业 公告编号：

2012-019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5

月

29

日接到公司第二大股东

李威通知，李威已将其所持本公司股份共计（大写）壹仟伍佰柒拾玖万伍仟股，（小写）

15,795,

000

股，全部质押给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用于

"

山东信托·恩华药业股权收益权项目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

， 并于

2012

年

5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

权质押登记手续。该项股权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5

月

25

日起

12

个月。

目前，李威总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5,795,000

股

(

全部为流通股

)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6.75%

。

特此公告。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5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646

证券简称：青青稞酒 公告编号：

2012-033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民事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民事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近日，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

"

本调解书

"

）【

(2011)

宁民三初字第

42

号】。

二、本次民事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2011

年

11

月

15

日，公司收悉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诉讼状》和

"

（

2011

）宁民三初

字第

42

号

"

《应诉通知书》。原告祝咸禄以青海互助青稞酒有限公司（公司前身，以下简称

"

青稞

酒有限

"

） 曾在宣传活动中引用其曾撰写的一篇报告文学中的一个关于青稞酒的民间传说，因

而侵犯其著作权为由，请求青稞酒有限赔偿其稿酬等损失、精神损害、非法获利合计

4,829,335

元，承担诉讼费

45,435

元和原告律师费、用于诉讼的交通费及其他费用。本次民事诉讼案件详

情详见

2012

年

4

月

25

日披露的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

三、裁决情况

公司因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经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 公司与原告祝咸禄

达成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于本调解书签收之日起停止侵权，未经祝咸禄许可，不得再使用《青稞酒之魂》文

章中的所有内容；

（二）公司于本调解书签收之日赔偿祝咸禄侵权损失

100,000

元整；

（三）本调解协议自双方当事人签字即生效。

（四）案件受理费

45,435

元，减半收取

22,717.5

元，由公司负担，连同赔偿款一并支付祝咸

禄，余

22,717.5

元退回祝咸禄。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及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为使公司避免可能遭致的损失， 公司控股股东青海华实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

"

华实投资

"

）已于

2011

年

11

月

15

日出具承诺：

"

若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因上述诉讼

案件遭受任何损失，由本公司无条件予以全额补偿，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李银会对此承担连带责任。补偿后，本公司不再以任何形式向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追

偿。

"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银会亦于

2011

年

11

月

15

日出具承诺：

"

若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因上述诉讼案件遭受任何损失， 由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青海华实科技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无条件予以全额补偿，本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补偿后，本人不再以任何形式向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追偿。

"

控股股东华实投资已向祝咸禄支付其侵权损失及案件受理费，共计

122,717.5

元，因此本次

民事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没有影响，亦没有对公司目前正常的生产运营产生影响。

六、备查文件

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2011)

宁民三初字第

42

号】。

特此公告。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199

证券简称：金种子酒 公告编号：临

2012-009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8

元（含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162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6

月

4

日

●

除息日：

2012

年

6

月

5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6

月

8

日

一、通过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2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

二、分红派息方案

1

、本次利润分配以本公司

2011

年末总股本

555,775,00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1.80

元（含税），扣税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62

元，共派发股利

100,039,500.40

元

（含税）。

2

、发放年度：

2011

年度。

三、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6

月

4

日

2

、除息日：

2012

年

6

月

5

日

3

、红利发放日：

2012

年

6

月

8

日

四、派发对象

截止

2012

年

6

月

4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1

、公司控股股东安徽金种子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2

、除上述股东外的其余流通股的红利由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

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3

、 自然人股东、 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

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62

元。

4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的现金红利，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2009]

47

号

)

，由本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62

元。

5

、机构投资者

(

不含

QFII)

及法人投资者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

币

0.18

元。

六、有关咨询办法

1

、咨询机构：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2

、咨询电话：

0558-2210568

3

、联系传真：

0558-2212666

4

、联系地址：安徽省阜阳市莲花路

259

号

七、备查文件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０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２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的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 《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４．５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

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２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

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

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２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股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８５７

江苏爱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 ０８＊＊＊＊＊２８９

爱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８６４

苏州中昊新能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４ ０８＊＊＊＊＊５２９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８２５

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项目 变动前股数 比例 本次转增股本 变动后股份数量 比例

无限售流通股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

首发类限售股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

总股本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总数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

度全面摊薄每股收益为

０．７９

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季海瑜、吴磊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勤丰路

１０１５

号

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９７２３８６／０５１２－３５０６０８５０

传真：

０５１２－３５０６０８４３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拓维信息 股票代码：

002261

编号：

2012-015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2

年

05

月

10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18,033,72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

0.3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QFII

、

RQFII

实际每

10

股派

0.27

元；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

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218,033,724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283,443,841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06

月

05

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06

月

06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2

年

06

月

0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次所转增股于

2012

年

06

月

06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增股过程中产生

的不足

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

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增股总数与本次转增股总数一致。

2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2

年

06

月

06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

、以下

A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382

李新宇

2 01*****405

宋 鹰

3 00*****696

周玉英

4 00*****769

张忠革

5 01*****066

刘玉卿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12

年

06

月

06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78,216,059 35.87% 23,464,818 101,680,877 35.87%

1

、国家持股

2

、国有法人持股

3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4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5

、高管股份

78,216,059 35.87% 23,464,818 101,680,877 35.87%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39,817,665 64.13% 41,945,299 181,762,964 64.13%

1

、人民币普通股

139,817,665 64.13% 41,945,299 181,762,964 64.13%

2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

、其他

三、股份总数

218,033,724 100.00% 65,410,117 283,443,841 100.00%

七、 本次实施转增股后， 按新股本

283,443,841

股摊薄计算，

2011

年度， 每股净收益为

0.23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

298

号

咨询联系人：龙 麒 李 雯

咨询电话：

0731-88668270

传真电话：

0731-88668270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05

月

29

日

股票简称：亚盛集团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０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７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

时在甘

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秦安路

１０５

号亚盛大厦东

１２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召集人为董事会，主持人为

董事长。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

５

人，所持和代理股份总数为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

，

９４６

，

９１５

，

１２１

股的

２８．２４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

请的见证律师及年审会计师事务所代表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具体内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５

月

４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现场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

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

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

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

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２０１２

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费用的

议案》；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

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

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此议案共有

７

个子议案，分项表决结果如下：

１

、向甘肃省药物碱厂销售滴灌器材的子议案：

关联股东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５１３

，

９８７

，

６４２

股回避；

３５

，

８１３

，

６００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

２

、向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农副产品的子议案：

关联股东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５１３

，

９８７

，

６４２

股回避；

３５

，

８１３

，

６００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３

、向张掖市老寺庙番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农副产品的子议案：

关联股东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５１３

，

９８７

，

６４２

股回避；

３５

，

８１３

，

６００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４

、向张掖市老寺庙养殖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农副产品的子议案：

关联股东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５１３

，

９８７

，

６４２

股回避；

３５

，

８１３

，

６００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

５

、向甘肃农垦张掖农场销售农副产品的子议案：

关联股东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５１３

，

９８７

，

６４２

股回避；

３５

，

８１３

，

６００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

６

、向酒泉农垦印刷厂采购纸箱的子议案：

关联股东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５１３

，

９８７

，

６４２

股回避；

３５

，

８１３

，

６００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

７

、向景泰条山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生产资料的子议案

关联股东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５１３

，

９８７

，

６４２

股回避；

３５

，

８１３

，

６００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

＜

公司章程

＞

修正案》。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

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对

９

名董事候选人分别进行了表决，结果

如下：

序号 候选人姓名 同意股份数（股）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反对股份数（股） 弃权股份数（股）

１

杨树军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１００％ ０ ０

２

何宗仁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１００％ ０ ０

３

毕 晋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１００％ ０ ０

４

杨生牛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１００％ ０ ０

５

朱 宁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１００％ ０ ０

６

罗俊杰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１００％ ０ ０

７

李通国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１００％ ０ ０

８

李铁林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１００％ ０ ０

９

刘志军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１００％ ０ ０

以上

９

名董事共同组成第六届董事会。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对

２

名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分

别进行了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候选人姓名 同意股份数（股）

同意股份数占出

席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反对股份数（股）

反对股份数占出

席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弃权股份数

（股）

１

李金有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２

周晓梅

５１３

，

６００ ０．０９％ ５４９

，

２８７

，

６４２ ９９．９１％ ０

１

、周晓梅女士因工作调离，不再适合担任监事职务。

２

、以上

１

名监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唐亮先生共同组成第六届监事会。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甘肃中天律师事务所裴延君、王爱民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

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亚盛集团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０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８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６

时在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秦安路

１０５

号亚盛大厦东

１２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杨树军先生召

集并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按规定提交全体董事、监事，会议以现场表决和传真表决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人，实参加董事

９

人，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与会董事经充分

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选举杨树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选举何宗仁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人员组成的议案》，各专门委员会委员投票表决，选举产生了召集人，并经董事会批准，详情如

下：

委员会名称 召集人 委员姓名

战略委员会 杨树军 杨树军 何宗仁 杨生牛 朱 宁 罗俊杰

提名委员会 朱 宁 杨树军 朱 宁 李铁林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罗俊杰 何宗仁 罗俊杰 李通国

审计委员会 刘志军 毕 晋 刘志军 李铁林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总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的报告》

１

、聘任武翔宁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２

、拟聘任符继军先生为董事会秘书，待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后，再由董事会聘任，暂

由董事长杨树军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正式聘任董事会秘书为止。

３

、聘任刘彬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四、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

报告》

职 务 姓 名

副总经理 董 野

副总经理 张杰武

副总经理 王 晴

财务总监 刘茂盛

上述聘任人员，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五、公司

５

位独立董事经过对本次会议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及相关资料的审查，未发

现上述人员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禁止条件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

且禁入尚未解除之现象，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聘任上述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六、以上被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１

、武翔宁：男，现年

５０

岁，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农艺师。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任甘

肃万宝川农场技术员、 生产科长；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任甘肃万宝川农场副场长；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任甘肃万宝川农场场长；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任甘肃平凉农业总场副场

长；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至今任甘肃平凉农业总场场长、书记；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甘肃平凉农业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在甘肃农垦系统工作

２６

年期间，分别于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获得甘肃省政府“全省首届

绿化奖章”；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获得甘肃省林业厅“退耕还林工程建设先进个人”；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获得甘

肃省国资委“国资委系统优秀党员” 称号。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２

、董 野：男，现年

５５

岁，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经济师。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先后任甘肃铝业集团公

司子弟中学校长、铝业集团公司团委书记、宣传部部长、办公室主任、甘肃万轩铝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等职；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在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学院 “管理哲学” 专业进修。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任兰州新西部维尼纶厂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在深圳

凯实集团挂职，任常务副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任兰州新西部维尼维厂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至今任本公司党委书记。

３

、张杰武：男，现年

５４

岁，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７９

年至

２００１

年任兰州维尼纶厂车间

副主任、主任；兰州维尼纶厂综合分厂副厂长、厂长；兰州维尼纶厂机械动力处处长、厂长助

理、副厂长；兰州维尼纶（集团）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任甘肃耐特菲

姆·亚盛高科技农业有限公司营销经理、副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至今任甘肃瑞盛·亚美特高科技

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

１９９６

年获甘肃省科技厅“科技进步一等奖章”，

２００１

年获 “甘肃省优秀专家”称号。

４

、王晴：女，现年

４２

岁，中共党员，硕士学位。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任甘肃恒信商标事务

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任本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兰州分行客户营销部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

５

、刘茂盛：男，现年

３７

岁，本科学历，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任甘肃省盐锅峡化工总厂成本核算员、出纳员、会计、财务部部长；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任北京五联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师、项目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任

本公司财务副总监；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至今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６

、符继军简历：男，现年

３４

岁，中共党员，大学本科，硕士在读，政工师。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先后任甘肃省药物碱厂党委秘书、行政秘书、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借调甘肃农垦集团

公司组织人事部工作；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至今先后在甘肃省农垦集团公司党委办、董办、总经理办公

室担任秘书、兼任特种药材管理处工作，先后任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

２００５

年以来，参与的特

种药材种子丸粒化及地膜穴播技术栽培研究与应用项目获甘肃省科技厅科技进步三等奖，特

种药材化学除草技术研究等项目通过省科技厅鉴定。

７

、刘 彬：女，现年

４１

岁，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助理会计师。最近五年先后在本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证券事务管理部从事证券业务工作，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

资格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８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９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７

时，

在甘肃省兰州市秦安路

１０５

号亚盛大厦

１２

层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２

人，实到

２

人。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一、会议以

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选举李金有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二、 会议以

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选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提

案》。

公司监事会提名增选任都成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经过对被提名人简历及相关资料的审查，未发现候选人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禁

止条件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之现象，其任职资格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提名任都成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

选人。

会议对候选人分别进行了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候选人姓名 应收票数 实收票数 同意票数 反对票数 弃权票数

１

任都成

２ ２ ２ ０ ０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附件：

监事候选人简历

任都成：男，现年

５４

岁，中共党员，研究生，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２００５

年至今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至今任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甘肃中天律师事务所

关于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６００１０８

）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致：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中天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委托，指派本所律师裴延君、王爱民出席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

１．

公司章程；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第五届董事会五十七、五十八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发布的《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

大会的通知》；

４．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东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５．

本次股东大会相关议案。

公司保证并承诺，公司所提供的所有文件正本及副本均为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已向本

所律师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和文件，且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本所律

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及勤勉尽责精神，对

公司提供的文件资料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现场见证，据此出具见证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五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司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第五届董事会五十八次会议

决定召开，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刊登发布了《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如期召开，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内容与通知、公告

内容一致，并完成了会议通知所列明的议程。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情形，合法有效。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根据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提交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

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的验证，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

代理人共

３

人， 所持有或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８．２４％

。

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会议

工作人员。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树军先生主持。

经本所律师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按《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逐项表决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关于续聘

２０１２

年度年审会计师

事务所及支付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费用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公司章程

＞

修正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关于监事会

换届选举的议案》，其中《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联股东表决时均回避表

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未计入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经见证，本所律师现确认如下表

决结果：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

权。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

权。

（三）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

权。

（四）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

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２０１２

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费用的

议案》；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

权。

（六）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

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此议案共有

７

个子议案，分项表决结果如下：

１

、向甘肃省药物碱厂销售滴灌器材的子议案：

关联股东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５１３

，

９８７

，

６４２

股回避；

３５

，

８１３

，

６００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

２

、向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农副产品的子议案：

关联股东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５１３

，

９８７

，

６４２

股回避；

３５

，

８１３

，

６００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

３

、向张掖市老寺庙番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农副产品的子议案：

关联股东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５１３

，

９８７

，

６４２

股回避；

３５

，

８１３

，

６００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

４

、向张掖市老寺庙养殖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农副产品的子议案：

关联股东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５１３

，

９８７

，

６４２

股回避；

３５

，

８１３

，

６００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

５

、向甘肃农垦张掖农场销售农副产品的子议案：

关联股东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５１３

，

９８７

，

６４２

股回避；

３５

，

８１３

，

６００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

６

、向酒泉农垦印刷厂采购纸箱的子议案：

关联股东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５１３

，

９８７

，

６４２

股回避；

３５

，

８１３

，

６００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

７

、向景泰条山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生产资料的子议案

关联股东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５１３

，

９８７

，

６４２

股回避；

３５

，

８１３

，

６００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

反对；

０

股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

＜

公司章程

＞

修正案》。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

权。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对

９

名董事候选人分别进行了表决，

９

名候

选人均选举通过，表决结果如下：

候选人杨树军，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候选人何宗仁，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候选人毕 晋，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候选人杨生牛，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候选人朱 宁，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候选人罗俊杰，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候选人李通国，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候选人李铁林，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候选人刘志军，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十）审议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对

２

名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分别进

行了表决，其中候选人李金有经选举通过，候选人周晓梅经选举否决。表决结果如下：

候选人李金有，

５４９

，

８０１

，

２４２

股同意，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

０

股，弃权股份数

０

股。

候选人周晓梅，

５１３

，

６００

股同意，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０．０９％

， 反对股份数

５４９

，

２８７

，

６４２

股， 反对股份数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９９．９１％

，弃权股份数

０

股。

经本所律师见证，在本次股东大会无其他新的议案提出。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各议案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

作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必备公告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并公告，并依法承担相关法律

责任。

甘肃中天律师事务所

律 师：裴延君

王爱民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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